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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律师公司法业务:经验与技能》以律师公司法业务为核心，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公司法专业委员
会组织编写，写作团队由全国各大知名律师事务所中的资深律师构成，主要从公司投资与融资，公司
的股份发行、股权转让、公司股东权利及公司解散、清算与并购等寄个方面探讨了我国《公司法》理
论与实践的诸多重点问题，对于励志从事公司法业务的律师企业法律顾问等具有很强的专业指导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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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畅斌，又名畅科善，字元渊。
法律学者。
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政法干部管理学院。
曾在原国家司法部部长肖扬任名誉所长的中国律师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驻西
藏已转业，国家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任职已退休，中国西安法律维权网高级顾问，现为中国法学
会会员。
主要著作：《拆迁、征地与新农村建设法律指南》、《关注法律就是关注您的收益--常用法律答疑与
案例实录、《最新房屋土地征收与补偿维权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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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公司投资与融资
私募股权基金退出的价值取向及制度构想
中小企业规范发展与私募融资
——以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工具为视角
境外私募股权投资者在境内投资纠纷的特点及维权措施
出资瑕疵股东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公司出资瑕疵问题思维模型的建立
——以出资法域方法论的角度
矿业权出资法律问题研究
企业投资的法律风险与防范
浅析企业私募股权融资过程中的法律风险与防范
私募股权融资与中小企业的规范发展
——以蒙牛私募股权融资为例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法律风险及对策
中小企业规范发展与私募融资
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及对策
中小企业私募融资法律规制研究
第二篇 公司的股份发行、股权转让
上市公司因信息披露违规被行政处罚是否必然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评虚假陈述的重大性原则
⋯⋯
第三篇　公司股东权利
第四篇　公司解散、清算与并购
第五篇　公司发展过程中的其他法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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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我国矿业权出资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一）矿业权出资的可行性 判断矿业权是否满足公
司出资标的物的要求，应首先对公司出资标的物的构成要件进行把握。
一般而言，作为公司的出资形式，公司出资标的物需要满足四个方面的要件：确定性、价值性、可兑
现性和可流转性。
 1.确定性 所谓确定性，是指用于公司出资的标的物必须是客观且明确的，并以一定的形式进行记载，
不得随意进行改变。
出资标的物的确定性是公司法维护资本充实原则、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内在要求。
矿业权作为一种开发自然资源的许可权，从矿产资源被发现到最终被勘探开采的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价
值被确定的过程。
其核心价值就在于矿产资源所具有的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这使得矿产资源与其他可再生资源相比，
具有更加珍贵的价值。
另外，矿产资源勘探开发的过程中凝结了人类的社会劳动，从而使得矿业权的价值得以体现。
因此，矿业权是有价值且其价值是可以被确定的。
所不同的时，其价值确定的标准因为时间、空间等条件的影响而有所不同，但其价值的确定始终是以
市场为依托的。
 2.价值性 所谓价值性，指的是作为公司的出资形式，公司出资标的物必须能够满足公司经营和发展的
内在要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公司目的的实现。
矿业权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能够为特定的经济实体创造价值，满足经济实体的经营和发展需求
，特别是对于矿山企业而言，矿业权的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3.可兑现性 出资的终极目标是形成公司的资本，用于出资的资产应当可以体现为价值最基本的表象，
即可以被评价并折合成货币。
从这一层面而言，作为出资的标的物应当是可以被评估的，即具有可评估性。
正是这种可评估性使得该出资的标的物是可以被兑现成现金资产从而满足公司运营需要的。
矿业权作为一项重要的财产权，是能够进行评估并可以独立转让的，即矿业权是一种有价值的商品，
具有一定的评估性。
如前文所述，尽快在市场经济初期，我国立法对矿业权的自由流转是严格限制的，但随着经济的不断
发展和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矿业权也经历了从禁止流通到有条件放开再到市场化流转的进步
。
矿业权的有偿使用和依法流转，一方面使得矿业权的财产性得以体现，另一方面也使得矿业权的可兑
现性成为现实。
《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中规定：矿业权人依法对其矿业权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
。
该规定在《物权法》尚未出台的背景下，将矿业权定义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使得矿业权拥
有了完整的物权属性。
尽管这里的“处分权”是部分处分权，矿业权人作为矿产资源的使用权人，其处分矿业权的行为受到
矿产资源所有权人的限制，但这一规定对于确定矿业权的财产性和可兑现性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意义深远。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律师公司法业务>>

编辑推荐

《律师公司法业务:经验与技能》是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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